
中山大学研究生出国 （境）有关规定及办理程序 ３６７　　

中山大学研究生出国 （境）有关
规定及办理程序
（２０１６年７月修正）

　　为使我校在读研究生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有序开展，规范
校内办事流程，根据我校 《关于规范和加强我校学生赴国

（境）外交流学习管理的通知》（中大外 〔２００７〕１号）精神，
特制定本规定。

一、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各类型在读研究生。凡研究生在读

期间出国 （境）参加学术会议、竞赛、开展合作研究、访问

考察、实习培训或文化交流等，均须办理出国 （境）申报审

批手续。研究生办理该手续的归口管理部门为研究生院。

二、办理出国 （境）证照手续由学生自行到公安部门申

请。赴港、澳地区出访时间在１个月以内者，由校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办理证照手续；超过１个月者，自行到公安部门申请办
理证照。赴台湾地区的办理证照手续，由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按有关规定办理。

三、凡出国 （境）旅游、探亲，应安排在假期并向所在

学院 （直属系、中心、附属医院）办理请假手续。

四、在读期间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须填写 《研究生

学籍变动申请表》并办理退学手续。对不办理离校手续擅自

离校者，学校将不再为其出具任何学历证明。

五、根据教育部 《关于简化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

留学审批手续的通知》（教外留 〔２００３〕１号）精神，从２００２



３６８　　 中山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手册

年１１月１日起，对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及其他因私出国 （境）

学生，不再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或押金。

六、申报审批程序

（一）下载填写 《中山大学研究生出国 （境）申报表》

（请根据具体出访时间选择表格）

１．填写 《中山大学研究生出国 （境）申报表》 （从 “研

究生院－学籍管理－表格下载”栏目下载）。提交时须检查表
内导师、院系行政、院系党委 （党总支）的审批手续是否已

经完成、签章是否齐备。

２．出访费用使用导师科研经费或其它校内经费的，须先
行由经费负责人签署意见。

（二）须提交的相关材料

１．邀请函复印件。邀请函应注明邀请方、被邀请人、邀
请访问时间、地点，以及是否提供在外费用、往返旅费、保

险等。

２．“个人声明”及 “紧急情况联系信息” （阅读 《中山

大学研究生出国 （境）注意事项》后填写）一式３份，学生
本人自留１份，提交所在院系及研究生院各１份。
３．购买境外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如果邀请方不提供意外

伤害保险，须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自行购买境外意外伤害保险。

４．培养类别为委托培养、专项计划的研究生须同时出具
委托／定向培养单位的知晓同意函。

（三）出国 （境）１８０天以下者，须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出访管理科办理申报审批手续。审批完成的 《中山大学研究

生出国 （境）申报表》将作为学校批准研究生出访的证明，

供学生办理其他相关手续使用。

（四）出国 （境）期间及返校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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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究生出国 （境）期间，学籍状态为异动，将不能在

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上进行选课及申请论文答辩等操作。研究

生出国 （境）１个月以上者，学校将停发奖助金：当月１５日
之前出访的，当月开始停发；当月１５日之后出访的，下个月
开始停发。

２．返校后，研究生本人持护照或通行证到研究生院办理
返校登记手续，恢复其统操作权限，并在正常学制内恢复发放

奖助金：当月１５日之前返校的，当月开始恢复发放；当月１５
日之后返校的，下个月开始恢复发放。

本规定由中山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